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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7 年 8 月 23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涉诉公告编号：2017-026,2018-041,2017-044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刘金城，该支行行长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仇小娟，北京齐致（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汪春

卉，北京齐致（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臣，该公司总经理 

姓名或名称：江门市风尚皮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马宏伟，该公司总经理 

姓名或名称：江门市蓬江区锦新制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马宏伟，该公司总经理。 

姓名或名称：李臣 

姓名或名称：朱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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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李雯 

姓名或名称：李亚霖 

姓名或名称：马德全 

姓名或名称：东莞市珍宝鞋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邹龙，该公司总经理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宏伟达手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林清鑫，该公司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金融借款纠纷。 

2016 年 1 月-12 月，原告与被告陆续签订借款合同，涉及金额 26,266 万元。并以

土地、厂房、设备、蓝皮等作为担保或抵押物。2017 年 8 月 23 日，公司收到甘

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送达回证，原告以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

行义务，起诉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兰州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宏良公司偿还贷款本金

26266 万元；截止 2017 年 4 月 19 日止的利息 3829582.80 元，两项合计

266489582.80 元，并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从 2017 年 4 月 20 日至全部欠款本息

还清为止的利息、罚息；2、判令原告对被告宏良公司名下存放于广河宏良公司

的广工商登字 2016-01 号项下动产 12.5 万张蓝皮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500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

原告对被告宏良公司名下存放于宏良广河区、江门风尚、锦新厂区的广工商登字

2016-02 号项下动产 565 台机器设备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5000万元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原告对宏良公司

名下存放于河南沁阳仓库的广工商动抵字 2016-03 号项下动产 10 万张蓝皮、安

徽桐城仓库的 10万张蓝皮、江门和盛仓库 6万张蓝皮、风尚厂区 32万张皮坯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26266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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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优先受偿权；5、原告对被告宏良公司所有的位于广河县三甲集镇水家村临

园：广国用（2009））第 09-117 号，面积 63147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广建房

权证 2011字第 XXXX号面积 18930㎡、199号面积 771.66㎡、200号面积 2824.46

㎡、201 号面积 995.53 ㎡、202号面积 3243㎡的厂房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800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令

被告风尚公司、锦新公司、朱治海、马德全、李臣、李雯、李玉霖对上述

266489582.80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

判令原告对被告宏良公司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对珍宝公司所有的应收

账款在 920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8、判令原告对被告宏良公司自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与宏伟达公司销

售所产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在 2583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9、判令原告对被告李臣所有的兰房权证（城关区）字

第 XXXX号项下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秦安路 7号第 1单元 17层 1704室，

面积 160.64 ㎡的房产；兰房权证（城关区）字第 XXXX号项下位于兰州市城关区

广武门街道秦安路 9 号第 5 层 005 室，面积 147.53 ㎡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在 29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10、判令原告对被

告朱治海所有的兰房权证（城关区）字第 XXXX 号项下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

街道秦安路 7号 1单元 15层 1503室，面积 141.5 ㎡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在 11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11、判令珍宝公司、

宏伟达公司分别在 9200 万元、25837334元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12、判令本案

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被告共同承

担。 

依据：2016 年 1 月 13 日起，原告与被告宏良公司签订三份《最高额抵押

合同》，约定宏良公司以其自有财产为其在兰州银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6

年 12月 29日，被告风尚公司、锦新公司、李臣、朱治海、马德全，李雯、李亚

霖与兰州银行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李臣、朱治海与兰州银行分别

签订《抵押合同》，被告宏良公司、珍宝公司、宏伟达公司与兰州银行签订签订

《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分别约定上述被告为宏良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2016

年 12 月 29 日,兰州银行与被告宏良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兰州银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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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良公司发放贷款金额 26266 万元，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9日，按约结息。贷款发放后，宏良公司于 2017 年 1月开始拖欠利息，经多次

催要，始终未能按期支付，截止 2017年 4月 17日已欠借款本息合计 266489582.80

元。因宏良公司已构成违约，兰州银行按合同约定主张提前收回贷款。原告兰州

银行称，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宏良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清偿借款本金

78942413.00 元，剩余借款本金 183717587.00 元、截止 2017 年 9 月 27 日拖欠

利息 12812554.80 元，两项合计 196530141.80元，故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

依法判令宏良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183717587.00 元，截止 2017 年 9 月 27 日的利

息 12812554.80 元，并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从 2017 年 9月 28日至全部欠款本息

还清为止的利息、罚息；将第四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原告对宏良公司名下存

放于河南沁阳仓库的广工商动抵字 2016-03 号项下动产 10 万张蓝皮、安徽桐城

仓库的 10万张蓝皮、江门和盛仓库 6万张蓝皮、风尚厂区 32万张皮坯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在 196530141.80 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案件进展情况： 

1、据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8 年 8 月 7 日发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以（2017）甘民初 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借款本金 183717587.00 元，截止 2017 年 9 月 27 日

的利息 12812554.80 元，并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从 2017 年 9 月 28 日至全部欠款

本息还清为止的利息、罚息； 

二、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8 万元； 

三、如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在本判决指定期限内履行上述第一、二

项付款义务，则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对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工商登字 2016-01 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动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5000 万

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如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在本判决指定期限内履行上述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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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付款义务，则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对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工商登字 2016-02 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动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5000 万

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如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在本判决指定期限内履行上述第一、二

项付款义务，则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对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工商登字 2016-03 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动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196530141.80 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六、如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在本判决指定期限内履行上述第一、二

项付款义务，则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对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广国用（2009））第 09-117 号，面积 63147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广建房权

证 2011 字第 XXXX 号面积 18930 ㎡、广建房权证 2011 字第 XXXX 号面积 771.66

㎡、广建房权证 2011字第XXXX号面积 2824.46㎡、广建房权证 2011 字第XXXX

号面积 995.53 ㎡、广建房权证 2011 字第 XXXX 号面积 3243 ㎡的房产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在 800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

先受偿权； 

七、江门市风尚皮革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锦新制革有限公司、朱治海、

马德全、李臣、李雯、李玉霖对前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

门市风尚皮革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锦新制革有限公司、朱治海、马德全、李

臣、李雯、李玉霖在承担前述第一、二项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甘肃宏良皮业股份

有限公司追偿； 

八、如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在本判决指定期限内履行上述第一、二

项付款义务，则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对李臣所有的兰房权证（城关

区）字第 XXXX 号项下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秦安路 7 号第 1 单元 17 层

1704 室，面积 160.64 ㎡的房产；兰房权证（城关区）字第 XXXX 号项下位于兰

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秦安路 9 号第 5 层 005 室，面积 147.53 ㎡的房产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在 29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李臣在

承担前述第一、二项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九、如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在本判决指定期限内履行上述第一、二

项付款义务，则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对朱治海所有的兰房权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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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区）字第 XXXX 号项下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秦安路 7 号 1 单元 15 层

1503 室，面积 141.5 ㎡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11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及

罚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朱治海在承担前述第一、二项担保责任后，有权向

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十、驳回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预交的案件受理费 1,374,248.00 元，由甘

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风尚皮革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锦新制革有

限公司、朱治海、马德全、李臣、李雯、李玉霖共同负担 1,024,450.00 元，其余

349,798.00 元退回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2018 年 5 月 9 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关于（2017）甘民初 57 号

的《执行裁定书》（2018）甘执 41 号，裁定该案由甘肃省林区中级法院执行。详

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披露的公司公告，编号 2018-044。 

3、2018 年 5 月 28 日，甘肃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印发执行通知书（2018）

甘执 75 号执 5号，通知书内容为： 

“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巿风尚皮革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锦

新制革有限公司、李臣、朱治海、李雯、李亚霖、马德全： 

你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金融借款合纠纷一案，甘肃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 (2017) 甘民初 5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甘肃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18 年 5 月 9 日作出 (2018) 甘执 41 号执行裁定书，指定本院执

行，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依法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第 24 条规定，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

内履行下列义务： 

一、向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支 196610141. 8 元 (其中借款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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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17587、截止 2017 年 9 月 28 日的利息 12812554.8 元、律师代理费 80000

元 )； 

二、承担案件受理费 1024450.00 元和本案执行 265034.59 元 ( 执行费以实

际执行到位金额为计算标准 )。” 

4、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收到甘肃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26日做出的甘肃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甘执 75号执 5号之二，

裁定：“本院在执行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

公司、江门市风尚皮革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锦新制革有限公司、李臣、朱治

海、李雯、李亚霖、马德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于

2018年 9月 17日达成和解协议，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路支行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向本院提出撤回执行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终结（2018）甘执 75 号执 5 号案件的执行。本裁定

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判决结果及裁定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努力将影响降到最低。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判决结果及裁定对公司财务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努力将影响降到最低。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甘肃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甘执 75号执 5号 

甘肃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甘执 75号执 5号之二 

 

 



公告编号：201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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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1 日 


